

重庆市铜梁区林业局
关于进一步加快新一轮退耕还林现金补助兑付工作的函

各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重庆市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新一轮退耕还林现金补助兑付的紧急通知》（渝林退〔2022〕6号）精神，为切实加强我区退耕还林资金绩效管理，保障退耕农户利益，认真落实有关批示指示精神，结合当前资金兑付工作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快新一轮退耕还林现金补助兑付工作函告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退耕还林是全国最大的生态工程，是党的惠民政策，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重要举措。退耕还林现金补助兑付事关党的政策落实、政府信誉和社会民生。各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充分认识实施退耕还林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高度重视退耕还林现金补助资金兑付工作。要加强与各村、专业合作社等实施单位的纵向督促指导，切实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工作联系机制。要建好本镇（街道）资金兑付工作台账，主要领导亲自调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应兑尽兑，以过得硬的工作迎接年度中央财政资金绩效评估检查，同时也为各级审计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进一步加快资金兑付。各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立即组织力量，对2014—2019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尤其是2018年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三次现金补助资金（即2022年直达资金）兑付情况进行认真清理，查清已兑付资金、未兑付资金以及未兑付原因等情况，未按时兑付完成的要制定工作计划，分类限时完成兑付。已验收合格未兑付的，要加快进度，原则上2022年12月底前要做到应兑尽兑；验收不合格的，要利用秋冬季造林有利时节依法依规加快整改，确保在2023年2月底前完成整改并通过区级验收，3月底前完成资金兑付。同时，要正确处理资金兑付和工程质量的关系，未经检查验收合格的面积不得兑付资金，也不允许以验收不合格为理由，长时间不组织开展整改、不兑付资金。
三、进一步强化检查督导。我局将进一步强化督促指导，采取听汇报、现场督导、收资料等方式，加强工作调度指导，督促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资金兑付负责人切实履行职责。从11月开始，我局将每月调度，适时通报兑付情况，并将兑付结果纳入国土绿化完成情况考核。尚未按时完成兑付的镇街11月11日前报送新一轮退耕还林现金补助兑付工作方案，并于每月20日前将统计报表加盖公章后上报至区林业局。

附表：铜梁区新一轮退耕还林现金补助兑付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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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铜梁区新一轮退耕还林现金补助兑付情况统计表（2022年  月）

	填报单位：       镇（街道）（盖章）
	
	
	
	
	    单位：亩、元
	
	

	项目名称
	建设任务
	下达资金总量
	已兑付资金
	兑付率
	未兑付资金
	未兑付原因
	整改措施
	整改进度

	2014年退耕还林
	
	
	
	
	
	
	
	

	2016年退耕还林
	
	
	
	
	
	
	
	

	2017年退耕还林
	
	
	
	
	
	
	
	

	2018年退耕还林
	
	
	
	
	
	
	
	

	2019年退耕还林
	
	
	
	
	
	
	
	

	审核人：                                      填报人：                            填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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